


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 

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6日(星期一) 15:30 

開會地點：昌明樓 4214 教室 

主  席：蕭院長家孟

上級指導：謝校長俊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馮毓婷 

出席者: 溫志維副教授、趙樹人副教授、洪祺森副教授、邱順應副教授、鄭建華副教授、徐 

豐明副教授、蔡子瑋教授、吳彥良助理教授、陳佩瑜副教授、方鳳玉副教授、陳林 

蔚助理教授、吳銜容副教授、蔡宜佳助理教授、徐子雲助理教授 

列席者:侯純純副教授  

報告事項：略 

貳、討論事項:

提案一：

案 由：設計學院教師創作升等及資格審查要點修訂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1. 本案依據本校教師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滾動修正。

2. 本案業經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四次院教評會(111.12.21)、111學年度第 2學期

第 1次院教評會(112.2.23)及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

(112.1.19) 、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教評會(112.3.16) 審議通過。

3. 檢附法規及對照表如附件一。

決 議：照案通過送核定後實施。 

提案二：   

案 由：修訂設計學院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(草案)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1. 本案依據本校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通知辦理。

2. 檢附法規草案如附件二。

決 議：照案通過送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。 

提案三：   

案 由：修訂設計學院校外實習要點(草案)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1. 本案依據本校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通知辦理。

2. 檢附法規草案如附件三。

決 議：照案通過送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。 

https://csc.nutc.edu.tw/p/412-1028-120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csc.nutc.edu.tw/p/412-1028-120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csc.nutc.edu.tw/p/412-1028-120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csc.nutc.edu.tw/p/412-1028-1209.php?Lang=zh-tw


提案四：   

案 由：推選「112學年度設計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」，提請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本案依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2.設計學院院教評會正式委員共 9位(含當然委員)；候補委員共 3位。 

        3.任期自 112年 8月 1日起至 113年 7月 31日止。 

        4.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，教授職級委員需占 2/3(需至少達 6 

          名)。 

        5.各系推薦之教授資格正式委員如下: 

商業設計系 應用中文系廖藤葉教授 

多媒體設計系 多媒體設計系朱中華教授 

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系李孟杰教授 

創意商品設計系 室內設計系蕭家孟教授 

        6.呈說明四，仍不足教授資格教師一名，由院務會議票選推薦他院委員之系所。 

        7.其餘委員由院務會議票選；就本院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副教授(含)以上中推選產 

          生。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正取委員     商業設計系推薦-護理系黃宜純教授 4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侯純純副教授 8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銜容副教授 7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鳳玉副教授 5票 

         備取委員     溫志維副教授 5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洪祺森副教授 5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國峰副教授 4票 

 

提案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「112學年度設計學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代表」，提請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依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」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辦理。 

3. 學院推選不同系所專任教授三人，人事室通知本次須推舉:限男性代表一人，女

性代表兩人，不限性別代表一人，候補委員男女各一人。 

        3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院務會議教師代表，以記名方式從學院各系教授名單票 

          選男性代表一人、女性代表兩人，最高票者女性兩名為當然代表，次高票之男 

          性一名為當然代表、第三位高票之男性及女性代表各一位為候補委員。 

        4.三名代表不得為同學院同科系。 

        5.任期自 112年 8月 1日起至 113年 7月 31日止。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正取委員: 

                  多媒體設計系   朱中華教授 8票 

                  商業設計系推薦 廖藤葉教授(應用中文系) 6票 

                  創意商品設計系推薦 林晏如教授(財政稅務系)6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備取委員: 

                   室內設計系     李孟杰教授 6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室內設計系推薦 林心慧教授(流通管理系)4票 

 

提案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「112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」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依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」第二條第二款：由各學院及非屬 

          學院教學單位召開會議投票推舉代表三人，專任教師人數超過二十四 

          者，每達八人得多推舉一人，超過四人未達八人者，亦得推舉一人。推舉之代 

          表具教授、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，且每一教學單位至少一人為原 

          則。依規定教師代表人數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。  

         2.根據上述辦法，本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名額為 5人。 

         3.參照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名額每達八人得多推舉一人之比率原則，建議各系代 

           表人數如下：商設系推選 2人；多媒系推選 1人；室設系推選 1人；品設系推選 

           1人，各系推選名單於本次院務會議票選。 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鄭建華副教授 10票 

                  林承謙副教授 9票 

                  朱中華教授   8票 

                  陳佩瑜副教授 7票 

                  吳銜容副教授 5票 

 

提案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委員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依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則」第二條第二款規 

        定辦理：由本次會議推選之校務會議委員中推選代表一名，次高票為候補。 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 

                 朱中華教授   5票 

 

提案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校教務會議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請推薦「112學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教務會議委員」兩名。 

    2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各系系務會議進行初選，院務會議教師代表，以記名票選 

          方式就各系初選名單中推選代表兩名，提請  討論。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陳林蔚助理教授 4票 

                  徐子雲助理教授 4票 

 

提案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

說 明：1.請推薦「112學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委員」 

          兩名。 

      2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各系推選兩名院課程代表為候選人於本次院務會議以記名票 

         選，代表兩名，最高票者兩名為當然代表。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鄭建華副教授 4票 

                  侯純純副教授 4票 

  

 

提案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請推薦「112學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 

          委員」三名 

      2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各系推選兩名於本次院務會議以記名票選，代表三名，最高 

          票者三名為當然委員(至少一名為不同性別)。 

決 議：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侯純純副教授 6票 

                  林佩如副教授 5票 

                  李孟杰教授   5票 

 

 

提案十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院務會議職員工、碩士生、大學生列席代表一名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本案依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院務會議規則」第二條第三款規定辦理推選 

        院務會議列席代表。      

決 議: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多媒體設計系 邱敏棋 4票 

                 多媒體設計系 李薪醇同學 3票 

                 多媒體設計系 蔡宇茹同學 5票 

 

提案十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請推薦「112學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委 

         員」兩名。 

         2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各系推選兩名於本次院務會議票選，最高票者兩名為 

當然代表。 

        3.委員需未兼行政職。 

決 議：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王雨涵助理教授 6票 



                  張國賓助理教授 3票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提案十三：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語言中心外語證照審查小組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請推薦設計學院112學年度語言中心外語證照審查小組代表一名。 

      2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於本次院務會議票選，最高票系所推薦一名為當然 

          代表。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黃曉微助理教授 6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案十四：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申訴會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請推薦設計學院112學年度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申訴會代表學生及教師各一 

         名。 

     2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於本次院務會議票選，最高票系所學生及教師推薦一 

          名為當然代表。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林家安助理教授 3票 

                 多媒體設計系蔡宇茹同學 4票 

 

 

 

提案十五： 

案 由：推選 112學年度性平會代表，提請  票選。 

說 明：1.請推薦設計學院112學年度性平會會代表教師3名。 

     2.建議產生原則如下：於本次院務會議票選，最高票系所教師推薦 3 

          名為當然代表。 

決 議： 投票結果: 

                  李貴連副教授 7票 

                  游曉貞助理教授 7票 

                  蔡宜佳助理教授 7票 
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: 無 

肆、主席結論或主席指示事項:無  

伍、散會:16:00 


